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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债权让与中解除权的归属与行使，涉及让与人、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该问题的核心在于解

除权是否发生、于何处发生，而非解除权的可转让性。债权让与前发生的解除权当然由让与人享有，但

在债权让与后，让与人已无解除利益，其向受让人让与债权的行为可视为对解除权的默示放弃。受让人

明知存在解除事由而受让债权，亦不具有合理的解除利益，应不享有解除权，但应容许受让人与让与人

约定由受让人行使解除权；债权让与后，在债务人发生履行障碍时，让与人直接的合同利益已通过债权

让与从受让人处获得满足，因而不具有解除利益，不享有解除权。而受让人可能仍须解除合同以摆脱约

束，应认可其解除权。当让与人所负债务负担过重时，解除权应归属于让与人，受让人可在让与人行使

解除权后，向其主张违约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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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ttribution and exertion of the cancellation right in obligatory right cession involves the bal-
ance of interests between the transferor, the transferee, and the debtor. The core of this issue lies 
in whether and where the cancellation right occurs, rather than its transferability. The cancella-
tion right that occurred before the cession of obligatory right surely belongs to the transferor. 
However, after the cession, the transferor has no interests in cancellation, and the cession of ob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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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ory right can be regarded as an implicit waiver of the transferor’s cancellation right. The 
transferee, knowing that there is a reason for the cancellation, does not have reasonable cancella-
tion interests and shall not have the right of cancellation, but shall be allowed to agree with the 
transferor that he exercise the right of cancellation; after the cession of obligatory right, when 
there are performance obstacles in the debtor, the transferor’s direct contractual interests have 
been satisfied from the transferee through the obligatory right cession, therefore the transferor 
does not have cancellation interests, and shall not have the cancellation right. However, the trans-
feree may still need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to get rid of the restrictions, so shall be allowed to 
have the right of cancellation. The cancellation right shall belong to the transferor when his debt 
burden is too heavy, and the transferee may claim damag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after the trans-
feror exercises the right of cance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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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债权在财产法上的地位日益增加，其经济意义被不断提升。时至今日，债权转让早已成为社会

交易中的常态。债权让与制度的建立，突破了罗马法中债权强烈的人身属性这一观念，其认为债权人对

债权流通所享有的财产利益，要远高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人身利益[1]。而增加债权财产属性最重要

的措施，就是完善债权转让的可能性。传统民法中的债权产生于各个独立的交易关系[2]，这与证券化债

权奉行无因性规则大相径庭，因为合同的约束一直都存在。在发生债权让与后，原来的双方关系将不可

避免地涉及三方利益，但被让与的债权仍然以基础关系的存续作为基础，债权让与人与受让人仍然将不

可避免地牵涉其中。为了使被让与债权利益的实现得以保障，《民法典》第 547 条第 1 款规定：“债权

人转让权利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是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其中“与

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应从广义上理解，除担保权外，还应当包括债权让与后因债务人违约而产生的法定

或约定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等。但是，在产生被让与债权的基础合同关系中，解除权与撤销权等形成权

并不能够被认为是“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因为该类形成权的行使将会使基础关系本身被改变，从而

使让与人的法律地位受到重大影响，因而其并不因债权让与而当然由受让人取得。本文拟在对各学说进

行考察与分析的基础上，探寻债权让与中解除权之归属与行使的相关问题。 

2. 对各学说的考察与分析 

2.1. 让与人享有说 

“让与人享有说”在民法学界一直占有通说的地位[3]。根据该学说，债权让与发生后，基础合同的

解除权仍应当由让与人享有。其主要理由为：解除权系合同关联性形成权 1，其行使将导致债权债务关系

Open Access

 

 

1合同关联性形成权与整个广义债务关系相关联，如解除权、终止权、撤销权等，此种形成权的行使，不仅关系到具体的权利与义

务，更关系到广义债务关系的命运，因而通说认为其并不因债权让与而当然由受让人取得；与之相对应的债权关联性形成权则仅

服务于某一具体债权或债务的确定、变更或行使，如催告权、选择权等，因其对让与人的地位并无影响，且有助于受让人利益的

实现，通说认为除另有约定外，其应随债权让与一并移转于受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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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个内容发生改变，因而解除权对整个债权债务关系而言是不可分离的，受让人的介入不足以消灭让

与人对基础合同关系进行支配的权利([4], p. 171)。且债权让与后，让与人仍为基础合同关系的当事人，

若解除权随债权让与而移转于受让人，则可能会出现“让与人应当解除合同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却因无解除权而束手无策；或者让与人坚持合同继续有效以期获得期待利益，却因受让人行使解除权

而期待落空”[5]的不合理局面。此外，债权让与人与受让人对解除权的行使具有不同的利益与动机，

解除权人的改变极有可能会使债务人处于被动的法律地位。因此，基于债务人保护原则，解除权亦应

当由让与人享有。 

2.2. 受让人享有说 

“受让人享有说”与“让与人享有说”针锋相对，其主张解除权应随着债权让与一同移转至受让人。

通过债权让与，让与人的债权人地位理应由受让人替代，让与人从原债权债务关系中退出。作为新债权

人的受让人，可获得合同当事人的地位，其自应享有合同解除权以对自己的债权人地位进行控制[6]。若

仍使基础合同的解除权由债权人享有，将使债权让与制度遭受冲击；反之，使基础合同的解除权归属于

受让人，则会有利于债权的流通。 

2.3. 协作模式说 

“协作模式说”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两种学说进行了折中。该说的基本立场仍然是让与人享有解除

权，但同时也会考量受让人的法律地位和正当利益。若让与人行使解除权，受让人取得的债权将因此消

灭，故受让人对基础合同的解除权同样具有应受保护的利益。即使让与人行使解除权后须对受让人承担

违约责任，但在债权的标的为给付特定物或让与人财产状况不佳的情形下，受让人仍然难以得到充分的

救济。协作模式又可区分为两种类型：其一，让与人享有解除权，但其行使须经过受让人同意。在此类

型下，有学者又区分约定解除权与法定解除权两种情形，其认为前者应当完全由让与人享有，后者的行

使才需要取得受让人的同意[7]；其二，解除权应由让与人与受让人共同行使，两人共同作出的意思表示

才具有效力([4], p. 174)。 

2.4. 分类判断说 

“分类判断说”认为若当事人之间不存在明确约定，则就解除权的归属与行使建立统一的规则是不

现实的，故应当对不同情形分别进行具体的分析和处理[8]。首先，应从债权让与的基础关系入手，解除

权的归属应视具体的基础关系而定。如代收让与关系中，赚取佣金是受让人的唯一目的，其对基础合同

不存在解除利益，故解除权应归属于让与人；在间接代理中，代理人(让与人)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法律行

为，利益的最终承受者却是被代理人(受让人)，故当代理人完成法律行为后将债权移转于被代理人时，解

除权亦应随之一并移转；在让与担保中，受让人被担保债权的实现以担保债权的存在为保障，故应以受

让人(担保权人)的利益保护为核心，解除权应由受让人享有。其次，在债权买卖中，基础关系虽系明确，

但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交错盘结，并不存在明确的利益取向，故此时须依解除权的功能决定其归属：就法

定解除权而言，其功能系在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债务时维护债权人的利益，但债权让与后，让与

人的利益已经实现，其并无足够的动机去行使法定解除权 2，故在无明确约定时，法定解除权应归属于受

让人；就约定解除权而言，可分为指向债权的约定解除权与指向债务的约定解除权。前者是指未来的不

确定风险导致债权收益降低时产生的解除权，后者则是指未来的不确定风险导致债务负担加重时产生的

 

 

2如甲向乙购买一辆价格 20 万元的汽车，汽车尚未交付前，甲因资金紧张，遂将对乙的债权以 15 万元的价格转让于丙，后乙迟迟

未向丙进行交付。在此场合，甲的利益因向丙进行债权转让而获得满足，乙的违约行为导致丙遭受损害，而甲对乙的违约行为亦

无任何责任可言，此时由让与人甲享有法定解除权，并无正当性可言，而丙遭受损害却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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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权。显然，前者与债权人的地位密切相关，应归属于债权的受让人；而后者则涉及债务人的法律地

位，应由债权的让与人享有 3。 

2.5. 对上述学说的分析 

上述学说各有其道理，但亦都有各自的欠妥当之处。“让与人享有说”考虑了让与人在广义的债

权债务关系中的法律地位，并强调让与人与债务人保护，却对受让人的利益进行忽视；“受让人享有

说”虽考虑到对受让人利益的保护，却对让与人及债务人的利益视而不见，而且在让与人将债权债务

分别转让于不同主体时，将面临束手无策的困境；“协作模式说”似乎对多方利益进行了考量与兼顾，

但却具有不可消弭的内在缺陷。在类型一下，让与人在经受让人同意后行使解除权固然可喜，但在其

未经受让人同意而径直行使解除权的情形下，难以认定其效力。而在类型二下，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

往往存在利益冲突，对于是否行使解除权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容易将造成解除权虚设的局面[9]；“分

类判断说”考量了多方利益，看似较为完善，但其始终未论及当解除权由让与人或受让人一方单独享

有时，如何对另一方以及债务人的利益进行保护的问题。事实上，债权让与中基础合同解除权的归属

与行使问题，始终难以绕开让与人、受让人与债务人的利益衡量这一核心点，而上述各学说似乎都未

能提供令人满意的方案。基于此，下文拟寻求债权让与中让与人、受让人与债务人利益衡量下解除权

归属与行使的解决方案。 

3. 利益衡量下的解决方案 

现有文献对债权让与中解除权的归属与行使这一问题的探究，大都围绕债权让与中解除权的可转让

性进行展开，其默认基础合同的解除权于原债权人(让与人)处产生并由其享有，有疑问的只是该解除权是

否随债权让与而发生移转。但事实上，解除权并非如担保权等从权利一样自始即附随于(主)债权。解除权

的行使将导致合同利益发生根本的改变，因此是否赋予解除权通常是基于综合考量。对于解除权是否随

债权让与发生移转，问题的实质在于解除权应如何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进行分配，其判断关键是何者

对解除具有值得保护的利益。因此在债权让与中，核心的问题并非解除权是否随债权让与发生移转，而

是解除权是否发生、于何处发生。依解除权发生时间点的不同，可将其分为债权让与前发生的解除权与

债权让与后发生的解除权，以下分别对该两种情形中解除权的归属与行使问题进行分析。 

3.1. 债权让与前的发生的解除权 

债权让与前发生的解除权自发生时当然由让与人享有。除非当事人在债权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解除

权随债权让与一并移转于受让人，并且对债务人进行了通知，基础合同的解除权在债权让与后即应归于

消灭。此时，虽不存在除斥期间届满、经催告而未在合理期限行使等解除权消灭事由，但让与人的利益

已通过债权让与实现，因而其不再具有任何解除利益。让与人虽不曾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作出放弃解除权

的表示，但其让与债权的行为可视为对解除权的默示放弃，否则将债权让与后又为解除，系违反诚实信

用原则的矛盾行为。理性的受让人对解除权已经发生这一信息应通过尽职调查而获知 4，其仍然选择受让

债权且未作出其他交易安排，可认为对于债务人违约这一风险其甘愿承担，因而受让人同样对解除权不

具有值得保护的合理利益[10]。若受让人希望在受让债权后该行使解除权，从而在解除后获得让与人对债

 

 

3 如甲向乙按揭购买一辆汽车，约定月利率低于 1%时，乙可以解除合同，后乙将对甲的债权转让于丙。在此场合，该约定解除权

服务于债权的保值，债权让与后，应由受让人丙享有，以保持债权风险控制；相反，若甲向乙按揭购买一辆汽车，约定月利率超

过 1%时，甲可以解除合同，后甲将对乙的债权转让于丙。在此场合，该约定解除权在于控制甲的债务负担，债权让与后，应继续

由让与人甲享有，以符合其合同计划。 
4若让与人故意不告知受让人基础合同的解除权已发生之事实，该行为可能成立消极欺诈，受让人有权主张撤销其与让与人之间的

债权让与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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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的权利，其可以与让与人进行约定，使解除权归自己享有 5。在受让人行使解除权后，债务人的返还

与赔偿义务应当向受让人履行，可将其视作原债务的一种变形 6。 

3.2. 债权让与后的发生的解除权 

债权让与后发生的解除权，依解除原因指向的不同，可分为债务人发生履行障碍时的解除权与债权人

(让与人)所负债务负担过重时的解除权。当债务人发生拒绝履行、履行不能、迟延履行、瑕疵履行等履行

障碍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让与人并不享有法定解除权。因为在债权让与后，债权人的直接合同

利益已从受让人处获得满足，其已不具有合理的解除利益。债务人的违约行为，并不会使其遭受损失，故

解除权无从发生。即使解除权赋予让与人，其也不具有行使的需求与动力。在此情形下，受让人固然可以

向债务人主张违约责任，但违约责任不能完全替代合同解除的功能。在某些情形，受让人可能仍然具有合

理的解除利益，故应认可其享有解除权 7 [11]。在受让人行使解除权后，其有权向债务人主张返还让与人已

履行的对待给付和违约损害赔偿，但不能以债权转让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为由而对其进行解除，进而向债

权让与人主张违约损害赔偿，否则便是强迫让与人对债务人的履行能力进行担保，如此将使让与人因对被

让与债权负担过于沉重的责任而不愿再为债权让与，债权让与制度将因此遭受严重打击 8。 
让与人因情事变更、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其负担过重时，法定解除权应由让与人享有。债务人向受

让人履行系以让与人的对待给付为对价，该二者具有牵连关系。若让与人发生履行障碍，债务人可援引

其对让与人的抗辩，甚至解除基础合同。在此场合下，受让人仍无法实现其利益而只能向让与人主张违

约损害赔偿，因而将解除权赋予让与人，对受让人与债务人的利益均无不利影响，亦能使让与人摆脱过

重的负担。此外，若基础合同中存在关涉让与人所负债务的约定解除权，该解除权亦应由让与人享有。

该类约定解除权产生基于让与人与债务人间的合意，其并未对受让人所受让之债权产生不利影响，且让

与人对于负担是否过重最为清楚，受让人并无动机关注此类信息，即便赋予受让人解除权其也无意行使，

而让与人却将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在让与人行使解除权后，受让人受让的债权被消灭或转化[12]。而让

与人虽不必对债务人的履行能力进行担保，却负有使债权存在的瑕疵担保义务 9 [13]。因此，在基础合同

被解除后，受让人有权向让与人主张违约损害赔偿 10 [14]。在让与人已向债务人部分履行了对待给付义

务的情形，受让人有权向债务人主张返还。若债务人已向受让人完成部分或全部履行，即使基础合同被

解除，债务人不能向受让人主张返还。因为若债权让与未发生，在此情形下，债务人亦只能向让与人主

张合同解除后的返还责任及违约损害赔偿责任，而在债权让与中，若使受让人亦成为返还义务的主体，

将可能使债务人获得偏惠。 

4. 结论 

债权让与中解除权的归属与行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涉及让与人、受让人与债务人三者的利益平

衡。以往的学说均以解除权发生于让与人处为论证前提，而将关注点置于解除权是否随债权让与而转移

 

 

5无论将其解释为受让人受让了解除权，或是让与人不可撤回地授权受让人行使解除权，都是无关紧要的。 
6受让人有权请求债务人返还让与人已履行的对待给付，并有权向债务人主张损害赔偿，以保障其受让的债权利益得以实现。 
7例如，甲从乙处购买某原材料，后甲将该债权让与给丙，乙到期不履行债务，而丙急需该原材料，故其有解除合同以摆脱约束的

利益：避免在丙和他人订立新的原材料购买合同后乙又再次履行的风险。 
8若使让与人对债务人的清偿能力负担保责任，将严重阻碍债权的流通，故自罗马法已降，各国立法都认可让与人对债权的完善性

不负担保责任之原则。 
9让与人虽无须对债务人的履行能力负担保责任，但须保证该债权确实存在且无其他瑕疵。由于让与人不适当履行其债务而使被让

与的债权丧失价值，或使债务人从合同中解放，该项债权即视为不存在。 
10在德国法上，瑕疵担保责任虽存在学说上的扩张，但囿于法条中瑕疵概念的狭窄，如要求瑕疵在给付时即已存在等，使得基础合

同解除致使债权落空与一般物的瑕疵并不存在必要的相似性，因而交易基础理论作为更为包容的救济方式随后被提出：在债权让

与中，债权有效存续与否不仅对确定受让人的对待给付有重大作用，也决定了让与人与受让人进行债权让与的可能性，因而构成

让与人与受让人间进行债权让与的“基础”。让与人解除基础合同，使债权失去意义，造成交易基础丧失的结果。基于此，受让

人可请求变更其与让与人之间的合同；若其对该合同已无利益，亦可请求解除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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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上。事实上，该问题的核心点系解除权是否发生、于何处发生，而非解除权的可转让性。关于

解除权的发生，可区分债权让与前与债权让与后两个时段。债权让与前发生的解除权当然由让与人享有，

但在债权让与后，让与人已无解除利益，且基于矛盾行为禁止原则及对债务人信赖的保护，让与人向受

让人让与债权的行为可视为对解除权的默示放弃。受让人在明知存在解除事由的情况下仍然受让债权，

其亦不具有合理的解除利益，应不享有解除权。若受让人希望在受让债权后该行使解除权，从而在解除

后获得让与人对债务人的权利，其可以与让与人进行约定，使解除权归自己享有；债权让与后发生的解

除权，可分为因债务人发生履行障碍时的解除权与让与人所负债务负担过重时的解除权。在债务人发生

履行障碍时，让与人的直接合同利益已通过债权让与从受让人处获得满足，因而不具有解除利益，不享

有解除权。而受让人在某些情形仍须解除合同以摆脱约束，应认可其享有解除权。当让与人所负债务负

担过重时，解除权应归属于让与人，以使其摆脱过重的负担。受让人可在让与人行使解除权后，向其主

张违约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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